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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市应对疫情影响校车纾困补贴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《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哈尔滨市应对疫情影

响进一步支持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哈政规

〔2022〕5 号）要求，切实做好我市受疫情影响停运校车的纾困工

作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补贴对象

在哈政规〔2022〕5 号文件发布之日前，受本轮疫情影响停止

运营的合法合规校车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根据哈政规〔2022〕5 号文件规定，对受本轮疫情影响停运的

校车，每台校车按照城区最低工资标准的 50%，给予 2 个月补贴，

即每台校车按照 186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九区范围内的校车服务提供者和配备校车的学校（幼儿园），应

当将申报材料报送市教育局（市校车办），由市教育局（市校车办）

组织区教育局（区校车办）进行审核。对符合条件的，经公示 7 个

工作日后无异议的，由区教育局（区校车办）按照有关程序履行资

金拨付手续。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经调查核实不影响补贴发放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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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有关程序履行资金拨付手续；经调查核实不符合补贴发放条件

的，及时通知申请人，并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哈尔滨市应对疫情影响校车纾困补贴申请表

2.营业执照或者办学许可证复印件

3.校车使用许可复印件

4.校车行驶证复印件

5.校车驾驶人驾驶证复印件

6.校车标牌复印件

7.需提供的其他材料

上述材料均一式两份。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并提供原件现

场核验。申报材料的报送时间、具体要求等，以市教育局（市校车

办）通知为准。

五、资金使用监管

1.校车纾困补贴资金主要用于人员工资补助、校车疫情防控物

资保障、校车维修、校车燃油、校车税费、校车保险等保障性支出。

补贴资金严禁用于高档消费、偿还债务、捐赠赞助、对外投资等与

校车纾困没有直接关系的项目支出。

2.校车服务提供者和配备校车的学校（幼儿园）要按规定使用

纾困补贴资金，独立建账，并将资金使用的佐证材料向区教育局（区

校车办）报备。

3.区教育局（区校车办）要加强校车纾困补贴资金拨付、使用

情况的监管，建立纾困补贴资金监管台账。

六、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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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校车纾困补贴的单位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负责，坚决杜绝虚报谎报、弄虚作假。对提供虚假材料或者

采取重复申报等手段恶意套取补贴资金的，一经查实将取消该单位

所有校车的纾困补贴资格，已拨付的补贴资金一律追回，并依法依

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2.县（市）的校车纾困补贴工作，由县（市）政府参照本《实

施细则》统筹组织，县（市）教育局（校车办）具体实施。各县（市）

的校车纾困补贴情况，在补贴工作全部完成后一周内向市教育局（市

校车办）报备。


